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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我们提供 机会请你把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（广电门卫旁边）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招标公告
江南街道傅店行政村、青塘自然村

垃圾清理清运项目，面向社会公开招
标。欢迎具有资质和能力的单位和个人
参与报名投标，交投标押金2万元。
报名日期：2026年 1月23日-1月

28日17时止。
详 情 咨 询 电 话 ：13605899633、

671633；13858907161、599161。
永康市江南街道傅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2026年1月23日

招租公告
永康市西城街道东街股份经

济合作社，现有永拖路部分厂房，

场地出租。

联 系 方 式 ：胡 先 生

13905894163、694163；陈 先 生

13033661029、78102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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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房出租
花川工业功能分区标准

厂房整幢出租，建筑共

5800平方米，配有双货

梯，厂房两边都是大路，

有两个大门，水电齐全，

出入方便，周边配套设

施 齐 全 。 电 话 ：

19511375841，285841，

13173835343，558550。

厂房出租
前仓镇工业功能分区标

准厂房出租，一楼建筑

面积一块3000平方米，

另一块2000平方米，可

分租，交通方便，水电齐

全 。 电 话 ：

13605897178，517178，

15867946868，346868。

厂房出租

西城工业功能分区银桂

南路33号有三层厂房2

幢，综合楼 1 幢共计

8600平方米整体出租，

独门独户。联系电话：

13575691699（681699）；

13806772486（662486）。

厂房出租
胡库王南山世方中路

228号，独门独幢（一层

建筑）面积750平方米，

配有变压器。联系电

话：13626799740应。

厂房出租

花川花城路厂房一楼

1490㎡，可分租，可用电
250KV，装柜方便。联

系 ： 13905892447，

15858953595。

招 聘

烈桥工业功能分区330

国道边招聘夫妻对门卫

（65岁以下）。仓库管理

员一名（女，会电脑，有

工作经验），送货司机一

名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506596221。

声 明
永康市舟山镇红柿园村

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金

华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统一收据第二联收据

联 ，发 票 号 码 ：

0000554580，金 额 ：

2000元，声明作废。

厂房出租
芝英镇六村工业园区，

钢结构，341平方米、763

平方米厂房出租，电话：

13857958667，708667。

声 明
浙江鼎发供应链管理有

限公司遗失2025年4月

18日永康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

（正、副本》，统一社会信

用 代 码 为

91330784MA2DET72

9W，声明作废。

丽州一品双拼毛坯

别墅出售
电话：13705899779。

声 明
浙江省永康市实验学校
遗失永康市事业单位登
记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
会 信 用 代 码 为
12330784471831791C
，有效期自2024年06月
12日至2029年06月12
日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
(正本)，声明作废。
市郊店面厂房出租
下里溪牛筋岭330国路
边400平方米-800平方
米，可分租，宜汽车修
理、五金买卖、仓库。联
系电话：19857907767。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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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10763号
永康熙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（浙江

省金华市永康市石柱镇前郎村（永康市
希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第 2幢 118
室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信弘达文化传
播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熙盛影视文化
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
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
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

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普通程序独任审理
告知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1.判令被告立
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
26400元；2.判令被告支付利息（利息
以26400元为基数，自2025年9月23
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按全国银行间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计算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，
即视为送达。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15日，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。
开庭审理日期为2026年4月7日上午
9时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9审判庭东门
五楼。承办人：永康市人民法院吕卓
毅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
